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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從頭：
翻開台灣兒童戲劇教育史（1945-1986）

台灣戲劇教育自 2000 年 3 月 31 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後即邁入另一個里程碑，其

中「藝術與人文」領域將表演藝術納入正式課程中，無疑是為

台灣的兒童／青少年戲劇教育翻開新頁。時序至此，旋將跨越

十個年載。在此之前，台灣的兒童戲劇教育業已於時間的洪流

中，隨著每個時期的實驗精神，而奠定下基礎。若說現在的「傳

統」，是過去的「前衛」、「革命」或「挑戰」；那麼當今的「主

流」、「經典」或「王道」，或許即是過去每一時期的階段性

發展之趨勢所匯聚而成。台灣不僅是亞洲國家中首將戲劇納入

課綱中的代表，放眼世界也屬前驅，但要能瞭解台灣戲劇教育

建構的前身，並得以在系統中尋求定位與評價，則必須藉由歷

史的回溯，方能探求其承脈相連之體相。本文希望透過台灣自

政府遷台以來之文化政策、官方措施、民間活動與兒童戲劇教

育之間的生成關係，回顧台灣早期兒童戲劇教育之發展背景，

並試圖從中瞭解其開創與奠基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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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

探究台灣兒童戲劇教育的起源，必先從「現

代」兒童戲劇教育在中國之濫觴談起。時可追溯到

清朝末年的新式教育學堂的出現，當時所出現的新

式學堂是外國宗教勢力在中國擴張的產物，在這些

新式學校或教會學校裏，沿用了西方的教學內容、

方法和體制，並設置了一種「形象藝術教學」，即

將聖經故事編成劇本，讓學生自己用外語排練。有

時也選用課本中的世界名劇，如莎士比亞、莫里哀

的作品。學生在接受新思潮的同時，也自然地運用

這種演劇樣式，將中國的時事編成歷史故事演出。

（李涵，2003）1 這種「無唱工」、「無做工」、「穿

時裝」的戲劇表演型式，打破了中國戲劇的傳統戲

曲演出一統天下的局面，而成為「現代」中國話劇

和兒童劇的啟蒙象徵。

國小學生的演劇活動開始出現則可溯源至

「五四」前夕。由於民主革命的思想滲透到教育領

域，以西方科學民主的教育體制施行的教育，在當

時教育界呼聲高漲。而一些新式小學堂的老師們在

現代教學思想和愛國學生運動的倡導下組織教學

演出，在學校中則經常安排同學會、遊藝會、家長

會等活動。諸如此類型的活動，持續延續到民國

十五、十六年之間，北伐完成，全國統一，教育當

局為了推行國語教育，由黎錦暉等人編了許多國語

教材，投合兒童表演興趣，編排了一些歌舞形態的

童話故事。如〈葡萄仙子〉、〈明月之夜〉、〈麻

雀和小孩〉等，常在學校遊藝會裏演出，且風行一

時。（吳若、賈亦棣，1985）2 這種由兒童廣泛參

與的校園戲劇演出活動，使兒童戲劇漸漸普及化，

透過演出題材與課程的配合，亦逐漸形成戲劇與學

校教育結合之雛形。

而日本的兒童戲劇教育亦受到西潮的影響，係

以童話劇、童謠劇為前身，其背景係由留學歐美的

學者將西方的兒童戲劇教育模式引渡，和中國兒童

戲劇與教育結合的發跡型式雷同。3 影響所及，此

類具有宗教背景之星期天學校及實演童話活動類

型隨之傳播來台，日治時期，時約 1925 年前後，

台灣童話劇協會創立，當時在教育制度裡遊走的

「兒童劇」，透過教科書教導兒童認識日本的文化

習俗，藉由寓言故事認識良好的德行，進而鼓勵為

國（日本）犧牲。新式的教育使兒童逐漸熟悉官方

使用的語言（日語＝國語），建構地理觀念、歷史

詮釋，甚至瞭解日本的傳說與節慶，達到同化的目

的。（林玫君、盧昭惠，2008）4

是故，呂訴上在《台灣電影戲劇史》將台灣兒

童戲劇的起源分為二派：第一由大陸傳來的，第二

台灣生成的。（一）由大陸傳來的：這類戲可以

說是模仿自大陸來的，以營利為目的之職業劇團。

係傳自閩南的七腳戲或稱七子班及囡仔戲，是一

種以兒童為演員的劇團，又稱孩子劇團或小梨園。

（二）由台灣生成的：這類戲是日治時代在小學排

練演出的，一般通稱為兒童或學校劇，係以學童們

來組織劇團。（p. 181）。由此可以推論，無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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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兒童廣播劇選集，事實上就是國民學校「說

話」科的補充教材，尤其是「聽」的方面的重要補

充教材。正規的「說話」教學，因為受到教材的限

制，只能顧到語言基礎的建立，顧不到語言的廣泛

活潑的運用。如果要想顧到語言的廣泛活潑的運

用，「講、聽故事」是一種理想的方式，小型兒童

劇和兒童廣播劇又是兩種更理想的方式。不過小型

兒童劇的演出，有服裝、舞台、排演種種麻煩，並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比較起來，兒童廣播劇才是最

簡單最有效的一種方式。（p. 3）

當時兒童廣播劇的內容以具備教育意義和品

格教育為首，包含勤學、禮節、愛國、寬恕、公德、

信實等主題。演員（主講人）以兒童為主角，成人

為配角。一齣戲的時間約為 15 分鐘，透過聲音的

「演」出和劇本情節架構，使觀眾達到體驗戲劇的

感受。兒童廣播劇的熱潮自五○年代起便在台灣的

校園中興起，至九○年代仍處歷久不衰的地位。多

所小學為自製的廣播劇出版劇本集，題材多取材自

課本及其相關補充教材之內容，透過口述戲劇的方

式達到思想啟發的教育目的。 

雙管齊下：創造性戲劇與兒童劇場觀念之
引進

六○年代起，台灣逐漸由農業社會邁向工商

業社會。台灣的兒童戲劇教育在官方的扶植下開

始萌芽。正式的推行單位，出現於 1969 年，成立

於中國藝術中心之下的「兒童戲劇推行委員會」

（1969）、「兒童教育劇團」（1969）及「兒童劇

徵選委員會」（1972）。中國藝術中心由李曼瑰成

立於 1967 年，以民間團體姿態出現，和隸屬於教

中國或日本兒童戲劇的興起在受到西化的影響之

下，強調的是和學校教育的互動關係，其型式係以

課本改編並在學童能負荷的能力範圍內完成表演，

和以往中國／日本傳統戲劇所需具備之表演專業

相比，此種將戲劇和教育結合的表演型式傳播性顯

得更廣，和學童生活亦能產生更多連結。 

台灣兒童戲劇教育的前身：兒童廣播劇

四○到五○年代的台灣面臨政權轉移時期，屬

於剛性威權體制，其特徵為在意識型態方面，具

有濃厚的國家主義色彩；領導方面，皆依最高政

治領袖的權威領導，以及少數軍政菁英主控實權；

在社會勢力組合方面，傾向結合中上層勢力，而

壓制中下層社會勢力的活動，並控制資訊的流通。

（古鴻廷等，2005）5 其控制資訊的流通的方式相

關法規的制定便是重要環節之一，此時期由於戲劇

演出、劇本及圖書皆受法規管制，因此無論是戲

劇演出或相關活動，都處在一種被動消極的狀態。

唯兒童廣播劇因空間環境的彈性與便利，因此尚屬

兒童戲劇種類中較為風行的類別。其普及之因素，

係因在當時的國民小學，普遍設有播音室，亦可謂

兒童廣播劇的根源地。林良將 1956 年 4 月至 1957

年 4 月在《小學生》雜誌所撰寫之兒童廣播劇本，

集結成《一顆紅寶石》一書，在序文中便如是記述：

現在我們的國民學校，差不多都有一間小型的播音

室，每一間教室也差不多都裝了擴音器。這一套珍

貴的設備，除了用來轉播上下課的鈴聲，傳達各種

通知，播放優美音樂以外，還可以用來播放小型的

廣播劇。這一套《兒童廣播劇》就是為這個目的編

寫的。（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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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兒童戲劇集。（劉美杏圖）

育部並接受補助的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互為表裏、

相輔相成。創辦人李曼瑰遊歐美歸來，有鑑於國外

兒童劇的盛行，認為戲劇教育適合兒童身心的發

展，又可帶動教學方法的改進，於是積極提倡，試

為推行。從台北市教育局與戲劇中心，合辦國中、

國小教師兒童戲劇研習會，由各校選派教師受訓

兩個月，從培養指導人員做起，開始一連串的戲

劇種子教師之培育，強調兒童教育與劇運的結合，

這可說是台灣兒童戲劇教育推行開端。（賈亦隸，

1977）6 師資來源以台灣戲劇界前輩，如王錫茞、

王慰誠、陳文泉、劉碩夫、彭行光、聶光炎、鄧綏

甯、丁衣、董舜、姚一葦、宮波、黃宣威（哈公）、

張永祥、賈亦棣、胡耀恒、趙琦彬等。所研習的課

目有戲劇概論、兒童劇概論、編劇法、兒童劇編導

經驗談、表演藝術、名劇分析、導演法、舞台設計、

中國戲劇史、演出程序與事務、西洋戲劇史（古

代）、化裝、電影與電視、電影劇本分析、西洋

戲劇史（現代）、廣播劇本分析、中國現代戲劇、

兒童戲劇教育。在研習過程中，參與研習員需編

寫一齣兒童舞台劇，在離會前繳交。經彙集成冊，

成為本省兒童舞台劇的叢書，以便供全省各中小學

排演舞台劇時之參考。（徐紹林，1973）7 而國中

國小的教師在非戲劇專業背景的情況下，以教師即

最貼近學生，瞭解學生所需之先天優勢，做為不

二人選的培育對象。其徵選之劇作或研習之成果，

集結出版，先後以中國藝術中心之名出版了《中華

戲劇集》（收錄四部兒童劇）、《中華兒童戲劇

集》（二十六部），計有三十餘之兒童劇本，成為

1974 年「兒童劇展」辦理之劇作參考。由於第一

屆劇展辦理成功，1978 年，中國藝術中心在教育

部、省教育廳及北市教育局及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

會協助下，接續出版《中華兒童戲劇集第二輯》，

收錄十部劇作，採單本發行，此三套兒童劇本集對

於七○年代的台灣兒童戲劇發展產生許多重要的

影響，在此之後隨著獎項的辦理，兒童劇本寫作開

始普遍化，個人自行出版者亦有所之，兒童劇展的

題材也隨著劇本創作的多元而豐富了起來，雖說在

六○、七○年代國族主義意識型態的覆蓋下，使得

表演藝術風格趨於保守，不過在李曼瑰等相關人士

的倡導下，台灣的兒童戲劇在學校教師與教育局

（官方）主辦的活動之下開始萌芽。 

除了兒童戲劇的劇本編寫和劇展辦理之外，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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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瑰對於台灣兒童戲劇的貢獻還有「創作性戲劇」

（Creative Drama）的推廣。她於〈兒童戲劇教育

運動及兒童劇的徵選與出版〉一文中對於赴歐美考

察戲劇教育的心得中提到：

這種戲劇化教學的方法，並非把戲劇列為學校科目

之一，如同圖、工、體、樂一樣，而是利用戲劇作

為教學的方法，把功課變成遊戲，把課堂變為娛樂

的場地，由兒童自動自發的自由創作，把課本的內

容，親自扮演，親手製作。這種教學法，在許多實

驗機構裏，從幼稚園起，即予實施，成績優良，社

會反應極佳，尤其是兒童，更是喜愛、嚮往；所以

推廣得很快。（p. 3）

因此而提出「兒童戲劇不應止於示範演出，也

不應限於藝術式娛樂的場地，卻應和教育結合，相

輔相成」。李曼瑰認為「創造性戲劇」將兒童戲劇

納為兒童教育的一環，是未來教學的趨勢，它不僅

能突破傳統學科的限制，亦能將兒童戲劇從單純的

娛樂或藝術，拓展為教育，與生活聯結，使兒童工

作、學習、遊戲同時並行，著重兒童對各種藝術的

興趣與欣賞，充實生命的豐富性。其與五育之結合

運用為：

‧��智育方面，激發兒童的創作力，加強其自信力，��

　�使之思想靈活，反應敏捷。而且訓練兒童的語��

����言文字，發展他們演講的才能。

‧�德育方面，使兒童明辨是非，分別善惡。無論�

����他們扮演好人壞人，都能幫助他們對人生事物�

����的認識和對道德、行為的判斷。

‧�體育方面，戲劇表演，需要有節拍的動作，必

����須鍛鍊身體，以適應思想、情感與性格的表現。

‧�群育方面，因為戲劇表演乃集體活動，需要合

����作容忍、守時、守約、守規、互相尊重，互相

����禮讓，兒童由此很早就學習交友與處世之道，

����養成敦睦的風度及民主精神。

‧�美育方面，戲劇是綜合藝術，融合文學、美術、

����音樂、舞蹈。（p. 4）

「創作性戲劇」係 1930 年於美國發跡，其理

念為透過戲劇的技巧使教學活潑化，學生接觸戲劇

不僅僅為了登台演出，而是可以在教師的授課中，

即興式的與戲劇交會，除了能直接提昇學生口語與

肢體的表達能力，亦能間接達到活化教學，提昇學

習的興趣與動力之目的。該教學法為當今九年一貫

教育「藝術與人文」之表演藝術課程理論源頭，而

李氏可謂引領入門之先鋒。

正統維護：國民中小學國劇欣賞與劇校教育

根據《中華民國年鑑》之記載，自 1973 年起，

台灣為國中、小學戲劇展演的活動為「國民中小學

國劇欣賞」。8 這系列由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及省、

市政府教育局主辦「各級學校國劇競賽」及「青少

年國劇欣賞」活動為其代表。其辦理目的為發揚中

華文化，推展國劇教育活動，以使國劇教育往下

扎根，達到普遍推廣國劇教育的目的。該活動於

1995 年增加歌仔戲之劇種後停辦。國劇欣賞及競

賽活動固然是延續中國傳統戲劇命脈的方式之一，

不過由於其劇種的特殊性，口白、唱腔、身段等表

演方式，非短時間能養成之技藝。再者，其敘事內

容多以忠孝節義為主題，深具教化意義，對於兒童

的吸引力有限，雖為代表中國之戲劇文化，但終究

非為兒童所設計之表演，有難以獲得共鳴之困處。 

另一項戲劇教育之推行則是劇校的設立。教育

部於 1969 年元月間，將私立復興戲劇學校改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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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培育國劇專業人才，以採取劇藝知識與技

能，改良國劇，宏揚藝術為宗旨，在復興戲劇學校

之後，尚有空軍大鵬戲劇職業補習學校、陸軍陸光

國劇訓練班等陸續設立。其學制計分初級部、中級

部、高級部三級。修業年限：初級部二年，相當於

國民小學五、六年級；中級部三年，相當於初級職

業學校；高級部三年，相當於高級職業學校。該校

課程分 1.：普通課程，比照同級正規學校之課程

講授；2.戲劇課程：依其性質，劃分為下列 14 組：

（1）鬚生（2）武生（3）小生（4）青衣（5）花

杉（6）武旦（7）老旦（8）文淨（9）武淨（10）

紅淨（11）文丑（12）武丑（13）音樂（14）容裝。

1973-1986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及省、市政府教育局主辦之「國
劇欣賞會」活動紀錄簡表

時間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名稱

1973
教育部舉辦中小
學學生國劇欣賞
會每週 2 次。

1980

政府為推廣國劇之欣賞，
舉辦第 8 輪少年國劇欣賞
會，計在台北市舉辦 48
場，在桃園、台中、彰化、
高雄、台東、花蓮等地區
演出 64 場，均由國民中
小學校學生輪流觀賞。

1974

政府教育行政單
位舉辦之少年國
劇 欣 賞 會 每 週 2
次，全年 104 場，
參加觀賞學生 24
萬餘人。

1981

政府為推廣國劇之欣賞，
舉辦第 9 次少年國劇欣賞
會，計在台北市舉辦 56
場，在竹苗、嘉南、高屏
等地區演出 64 場，均由
國民中小學校學生輪流觀
賞。

1975

政府教育行政單
位舉辦之少年國
劇欣賞分別在台
北、 台 中、 高 雄
等地演出 152 場，
由國民中小學校
學生觀賞。

1982

政府為推廣國劇之欣賞，
舉辦第 10 次少年國劇欣
賞會，計在台北市舉辦
42 場，宜蘭縣、基隆市、
台中縣、彰化縣、南投
縣、雲林縣及台北縣等地
區演出 64 場，招待國民
中小學校學生欣賞，參
加觀賞人數約 153,600 餘
人。

1976

教育行政單位舉
辦之少年國劇欣
賞 會， 在 台 北 市
舉辦 54 場，由國
民中小學校學生
輪流前往觀賞。

1983

政府為推廣國劇欣賞，舉
辦第 11 次少年國劇欣賞
會，計在台北市舉辦 42
場，宜蘭縣、基隆市、台
中縣、彰化縣、南投縣、
花蓮縣及台北縣等地區演
出 48 場，招待國民中小
學校學生欣賞，參加觀賞
人數約 164,500 餘人。

1977

政府為推廣國劇
之 欣 賞， 定 期 舉
辦少年國劇欣賞
會， 計 在 台 北 市
舉辦 25 場，由國
民 中、 小 學 校 學
生輪流前往觀賞。

1984

舉辦少年國劇欣賞：每週
六下午 2 至 4 點在國父紀
念館由復興劇校演出國
劇，供國中國小學生觀
賞；1984 年 上 半 年 計 演
出 21 場，每場觀賞者為
數 2300 餘人，全年約有
9 萬餘學生觀賞國劇。

1978

政府為推廣國劇
之欣賞，舉辦第 6
輪少年國劇欣賞
會， 計 在 台 北 市
舉辦 57 場，由國
民中小學校學生
輪流前往觀賞。

1985

舉辦少年國劇欣賞：教育
部 74 年少年國劇欣賞分
別由國立復興劇校、陸
光、海光、大鵬等軍中劇
校共同擔任演出，分赴
北、中、南各有縣市文化
中心演出計有 55 場次，
計 44,000 餘人觀賞。

1979

政府為推廣國劇
之欣賞，舉辦第 7
輪少年國劇欣賞
會， 計 在 台 北 市
舉辦 55 場，由國
民中小學校學生
輪流前往觀賞。

1986

教育部為使國劇往下扎
根，輔導國立復興劇藝實
驗學校、國光劇藝實驗學
校舉辦欣賞，分赴全省各
縣市演出，招待中小學觀
摩，以培養中小學生對國
劇欣賞興趣，全年共舉行
68 場 次， 觀 賞 學 生 逾 4
萬餘人。

*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年鑑》1973 至 1986 年各冊。

1969-1986  戲劇學校設立及體制簡表

時間 活動名稱

1964
戲劇教育：私立復興戲劇學校及大鵬國劇訓練班專收幼年
學生，教授國劇音樂、崑曲、舞台管理及國劇排演基本動
作等，以訓練國劇表演人才。

1969

戲劇教育：教育部於 1969 年元月間，將私立復興戲劇學
校改制為國立，以培育國劇專業人才，採取劇藝知識與技
能；改良國劇，宏揚藝術為宗旨。該校學制：計分初級部、
中級部、高級部 3 級。

1972

戲劇教育：
1. 國立復興戲劇學校：自 61 學年度起，該校已改列為職

業學校。分設初級部、中級部、高級部 3 級。共計 6 班，
學生 155 人。初級部修業 2 年，相當於國小 5、6 年級；
中高級部皆修業 3 年相當於國中及高級中學。入學資格
為修業國小 4 年級功課，年齡不超過 12 足歲為合格。
入學後採一貫制，中途部招收插班生。

2. 空軍大鵬戲劇職業補習學校：大鵬劇校直屬空軍總司令
部，分設初職、中職、高職 3 部，共計 4 班，學生 59 人，
學制與復興劇校相同。

3. 陸軍陸光國劇訓練班：陸光國劇訓練教育期限為 7 年，
共計 5 班，學生 92 人。除預備教育 12 週之新生訓練外，
計分基礎教育 1 年，分科教育 4 年，同時普通課程需完
成國中教育。

**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年鑑》1964、1969、19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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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以相成：兒童劇團與幼初教育之融合

八○年代的台灣兒童戲劇受到時空背景、地

理環境和政經發展等各項內外環境的改變與影響，

以致和六、七○年代之發展特色有顯著的差異。

首先是台灣的國民平均所得從 1951 年 146 美元至

1987 年 5,292 美元大幅增進。經濟條件的穩定成

長，間接促進台灣社會文化的發展，人民得有餘

力親近藝文，對文化的消費相對提高。9 其次則是

台灣戲劇界在 1980 至 1984 年，在姚一葦擔任「中

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主委任內所舉辦之連續五

屆實驗劇展活動，顛覆李曼瑰於六○、七○年代所

推行，具有嚴肅藝術企圖，標榜易卜生以降的寫實

主義傳統之「小劇場運動」。八○年代以後的小劇

場運動，則強調「實驗」的特質，前衛劇場形成主

流，其學習的對象包括了晚近興起於西方社會的荒

謬和存在主義思潮，影響所及，無論是劇本創作

方式、語言、舞台運用、表演和風格塑造等方面，

都有嶄新的嘗試與變革。（邱坤良，1988）10 而台

灣戲劇這股「實驗」的風潮，也影響了八○年代

起戲劇教育和兒童劇場的發展。就外在環境而言，

國民經濟水平提昇，國家發展已將文化建設列入，

藝文活動的品質受到「實驗」的刺激，脫離樣板式

的表演內容，起而代之的是藝術的內涵和多元的表

演方式。而內在環境呈現的是「西方」和「東方」

從相對觀念的漸次形成，開始出現植入性的變化，

「絕對的」西方或東方都未必是主流，台灣戲劇在

「混血」的戲劇藝術風格中，試著在找尋的是文化

移轉的出口。而民間兒童劇團就是在這樣內外在環

境雙重配合之下，從成人劇團中「獨立」出來。

1982 年台灣第一間兒童劇團「快樂兒童劇團」

設立。快樂兒童劇團除了代表台灣兒童劇團的發

跡，還有另外一項重要的背景因素，即受到美國

「創作性戲劇」或歐洲「戲劇教育」的「觀念」影

響。所謂的「觀念」，即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演戲或

從事戲劇表演者多為身分低下之人，兒童和戲劇的

關係也因「嬉於戲」的觀念而產生拉鋸。從國民

義務教育中「戲劇」從未成為正規學科可見一般。

而歐美等國，於十九世紀初即已有兒童戲劇相關課

程，無論是與遊戲結合或運用戲劇技巧於課程之

中，其優勢即在於接觸戲劇不只透過嚴格僵硬的排

練，完成演出，尚有許多更適於兒童發展所需之管

道認識戲劇。儘管李曼瑰於七○年代，考察歸國之

初，即推行「創作性戲劇」的教學方式，不過由於

當時處於威權統治的環境中，在未經官方主導之文

化活動，皆難以普及。但在 1980 年以後，國際藝

術交流的管道通行，歸國學人的數量增加，都是使

得歐美戲劇教育風潮影響台灣兒童劇場、劇團以及

以兒童為主體之戲劇教育方式盛行的因素，這個階

段的兒童劇團和戲劇教育的發展，正在歷經文化移

轉的歷程，但表面上的移轉，不一定是負面的，相

對的，它也許是實質化移轉的過渡期。

1980 年以後，在各方人士提出對於兒童劇展

活動的改革聲浪，並疾呼台灣應成立職業兒童劇團

以提昇表演層次的情況下，台灣民營劇團相繼成

立。（黃美序，1977）11 第一間民營兒童劇團「快

樂兒童劇團」，源於「快樂兒童中心」，除了發起

人鄧佩瑜之外，倪鳴香（「成長學園」）和謝瑞蘭

（「魔奇」）也都是「快樂兒童中心」的成員。而

「魔奇」創團團長鄧志浩的兒童戲劇啟蒙老師胡寶

林，亦是八○年代早期與鄧佩瑜、倪鳴香、謝瑞蘭

合作辦理創作性戲劇相關活動的推行者。胡寶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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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作，來啟發兒童思考及聯想的能力，期能達

到寓教於樂的功效。並以故事題材生活化為特色，

將一百個生活化的題材編碼，加以戲劇化和故事化

的演出，以達到兒童戲劇兼具教育意義及娛樂的效

果。（陳筠安，2003）12

胡寶林與魔奇兒童劇團

「魔奇兒童劇團」隸屬「財團法人益華文教基

金會」，是國內第一個由基金會成立之兒童劇團。

創團團長鄧志浩及其團員吳芳蘭、吳春華都曾接受

蘭陵劇坊的訓練。鄧志浩在《不是兒戲 — 鄧志浩

談兒童戲劇》一書中記述他從蘭陵離開後如何走入

兒童劇團的因緣，吳靜吉可為推手之一，經由他的

引介，鄧志浩接下財團法人益華文教基金會附屬兒

童劇團的工作，然而在此之前尚未接觸過兒童戲劇

的他，則是經由胡寶林的指導才逐漸開拓出魔奇兒

童劇團的發展方向和表演風格。

對我而言，有任務可以去執行，可以去面對挑戰，

兒童戲劇方面的經驗來自於歐洲，鄧佩瑜則是受到

美國創作性戲劇教學的影響，兩人對於兒童戲劇的

推廣觀念都和西方國家創造性戲劇有關，這也間接

形成「快樂」、「成長學園」和「魔奇」共有的劇

團特色 — 以兒童為主體所進行的戲劇創作作品，

取材來自於生活，不以思想灌輸為目的。 

鄧佩瑜與快樂兒童中心

此中心成立於 1972 年，由比利時籍司代天

（Stuyck）神父創辦，隸屬於天主教聖母聖心會的

兒童福利機構。但在服務工作的執行上，則不因信

仰之不同而受限，成立之初是針對低收入家庭兒童

的輔導，以課業、活動配合拓展幼童的生活層面，

另一方面也舉行家庭訪視、母親座談會等活動。

1976 年起，開始赴各地育幼院、圖書館、醫院為

兒童提供說故事服務，1977 年成立動物園服務隊，

在台北市動物園為兒童擔任解說服務。 

1981 年，時任快樂兒童中心的主任鄧佩瑜因

公赴美參訪，首度接觸到美國的兒童劇團及戲劇遊

戲課程，因故引發興趣開始對於兒童戲劇遊戲及創

作性戲劇進行資料蒐集，並於返台後針對該中心之

成員進行培訓。1982 年，美國「酒囊飯袋劇團」

來台演出，其表演風格及生活化的劇情使該中心成

員受到啟發，認為這樣的內容能反映兒童的日常經

驗，同時和他們以往所帶的活動，有類似的表演模

式。

「快樂兒童劇團」的演出特色強調區隔於過去

改編西方童話的戲劇演出方式，面對新一代的兒

童，成人世界再也不能依樣畫葫蘆只演一些陳腐、

不實際的老故事。該團在劇情內容設計方面，講求

創新觀念及故事實質的啟發性，以兒童生活為題

材，加上簡單、誇大的道具、鮮明的服裝、滑稽

2　青少年兒童劇本。 ( 劉美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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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劇校練功身影。 ( 劉美杏圖 )

那是再好不過的。可是，什麼是兒童戲劇？兒童

劇團又能做什麼事？對於這些問題，我可是全然

不知，更遑論要我經營團務了。還好在這個時候，

我有幸認識了我生命中另一位啟蒙者�—�胡寶林老

師。（p. 21）

胡寶林，1945 年生於越南僑居地，瑞士聯邦

工業大學建築碩士，蘇黎世 F+F 實驗藝術學院研

究，旅歐期間除從事專業建築設計工作外，一直

都積極推廣有關兒童及青少年創造力教育的工作

及寫作。胡氏於 1975 年起在台灣開始推行兒童戲

劇相關活動，在其著作《戲劇與行為表現力》中，

侃侃而談對於兒童戲劇的教育和兒童創造力的養

成之個人理念。他於〈自序〉中坦言，雖不是兒童

心理教育家，但在身為父母後，給予他再次思考

兒童教育方式的機會，藉由將「創作的兒童戲劇」

活動引進台灣的機會，希望使本島的兒童戲劇脫離

權威式的編導方式，而參考美國、英國、法國、瑞

典所從事發展之「創作戲劇」（Creative drama）

和德國柏林、慕尼黑在社區活動中發展出來的「行

動參與遊戲」（Aktionspiel），如此方能使兒童戲

劇步上自由表現的創造道路。（pp. 15-16）胡寶林

所提倡之「創作的兒童戲劇」，又稱「創作性戲

劇」，其特質可歸類為（1）對幼兒而言是遊戲，

不是表演；（2）提供給幼兒象徵和虛擬的自覺；

（3）藉此可傳達出幼兒願望的表白與模仿；（4）

其成果是幼兒自我創作表現的，不是矯裝；（5）

無固定道德價值的劇情。（p. 78）對當今的台灣兒

童戲劇教育而言，創作性戲劇已非陌生的教學法，

但對於 1980 年代的台灣教育環境，其精神是以鼓

勵兒童「玩」出興趣和「遊戲」中學習的價值觀，

和中國傳統的教育方式，形成相當的落差。（胡寶

林，1988）13 

倪鳴香與成長兒童學園

成長兒童學園成立於 1983 年 6 月，由吳靜吉

取名，吳林林、鄭淑敏、薇薇夫人等十位關懷幼教

人士聯合創辦。當時於園內擔任主任的倪鳴香老

師，在創園初期即開始規劃「兒童劇場」的設立。

演員多由園內教師擔任，學童偶而亦會參與演出，

其目的是將兒童劇場與教學進行聯結，透過戲劇呈

演達到教育的目的。「兒童劇場」遂在教師共同參

與中定期於星期五舉辦，強調與一般劇場之不同處

在於（1）讓幼童了解在人生舞台上，「觀眾」也

是他們應該扮演的角色；（2）使幼童了解一齣戲

的幕前及幕後製作；（3）著重演出後的討論與分

享，以開放式的結局收場，將討論在班級課堂中延

續。（倪鳴香，19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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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劇校練功身影。 ( 劉美杏圖 )

從成長兒童學園「兒童劇場」的創辦到「鞋子

兒童實驗劇團」的成立，將戲劇的元素運用於幼兒

教學中，使其強化教育的目標，是該園所秉持發展

兒童戲劇的重要原因。和當階段其他兒童劇團的差

異，在於發起於學校、教室即舞台，演員由未受過

訓練之幼兒教育工作者擔任，其第一線的觀眾即是

幼齡學生，在演出的回饋和互動，都能直接了解觀

眾（學生）所需，以發展出適合兒童觀賞之劇作。

雖然以學校單位成立劇團不足為奇，不過，該園所

強調的是運用成人教師擔任演員，而非在一般幼稚

園以兒童為演員進行的節慶式戲劇表演，倪鳴香在

「兒童劇場」所運用之觀念，是西方「兒童劇場」

的型式。其次，能夠使教師登台表演，也算是瓦解

中國教師從古至今所樹立之威嚴的形象，「兒童劇

場」的設立，不僅是幼兒教師組團演戲的先例，無

形中亦改變了教學場域中老師和學生的互動關係。  

定位的構築

自政府遷台以來，台灣的兒童戲劇教育是透過

法規的制定及政策的推行實施，政府基本上是主要

推動的力量。六○年代，中國藝術中心之下的「兒

童戲劇推行委員會」、「兒童教育劇團」及「兒童

劇徵選委員會」等單位的成立，帶動了台灣兒童戲

劇走入校園。而教師寫作研習營的辦理，亦快速提

昇兒童劇本寫作的動能因素，雖然劇本的主體性受

到政治環境的影響，干預其獨立發展的空間。又教

條式思想訴求居多，間接影響兒童的學習樂趣，但

嘗試去突顯「兒童」的戲劇與成人戲劇之不同，算

是階段性任務的完成。而創作性戲劇教學引進於六

○年代，主要推動於八○年代，就外在條件而言，

國家政經環境的調整是重要的背景因素，內在條件

則因渲染到八○年代「小劇場運動」的改革理念，

經由受過歐美文化考察歸國學者的傳播，將創作性

戲劇引介到台灣，儘管表面上看似移植西方的戲劇

教育而來，但就原本沒有正式推行過全面性戲劇教

育的台灣而言，創造性戲劇教學法所運用之遊戲性

與啟發性，提供本地初幼教育工作者，勇於嘗試的

「實驗」精神，企圖為台灣在以京劇為主導的戲劇

（專業、職業）學校之外另覓出口，並逐步開創八

○年代後期台灣兒童戲劇教育的推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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